湛江钢铁基地宝化湛江4万吨/年混合法苯酐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
现将湛江钢铁基地宝化湛江4万吨/年混合法苯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说明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施工简况
湛江钢铁基地宝化湛江4万吨/年混合法苯酐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内的宝钢化工湛江有限公司现有厂区预留地内，占地面积17881.82m2，建设单位为宝钢化工湛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化湛江”），项目的验收范围和内容与环评阶段一致，主要包括4万t/a苯酐装置、装置中间罐组、输送管道以及其他辅助设施。
2021年6月，宝化湛江委托中冶赛迪重庆环境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赛迪”）编制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2022年3月取得湛江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即《关于湛江钢铁基地宝化湛江4万吨/年混合法苯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湛环建〔2022〕19号），同年本项目开工建设。2023年5月，本项目竣工；2023年6月，本项目取得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914408000778996756001P），有效期限为2023年6月27日～2028年6月26日（2024年3月更新了法人等排污许可内容，最新有效期限为2024年3月29日～2029年3月28日）；2023年7月，本项目开始投产调试。
本项目严格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许可制度和环保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本项目总投资18524.65万元，其中部分环保投资1750万元（苯酐装置尾气净化设施设备费、结片废气袋式除尘器设备费、绿化费等），其余环保投资包含在工程总投资中无法剥离计算，总体高于环评时预估的1860万元。
1.2  验收过程简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2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文件的要求，宝化湛江于2023年3月启动本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工作，并委托中冶赛迪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本项目实际建成投产调试时，宝化湛江综合考虑市场和价格等因素，优化了原辅料方案，将苯酐生产原料由环评阶段的95%工业萘和5%邻二甲苯的混合原料变为100%工业萘单一原料，邻二甲苯暂不使用（投产即使用工业萘单一原料，未使用过混合原料）；辅料由氢氧化钾变为氢氧化钠。鉴于上述变动，宝化湛江组织编制了本项目的非重大变动论证分析报告，并于2024年6月26日通过专家评审，判定相关变动属于非重大变动，可纳入竣工环保验收管理。
中冶赛迪于2024年1月编制完成本项目的验收监测方案；深圳市深港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20日～2月23日和2024年5月30日～5月31日期间开展了现场验收监测；结合现场调查和验收监测数据，中冶赛迪于2024年7月编制完成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2024年7月11日，宝化湛江在厂区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由宝化湛江（建设单位）、中冶赛迪（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和3名特邀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现场检查并核实了本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听取了宝化湛江对项目建设情况的介绍，听取了中冶赛迪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工作的汇报，咨询了有关问题，查阅了相关资料。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以及企业自主验收相关要求，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湛江钢铁基地宝化湛江4万吨/年混合法苯酐项目实施过程中，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及时取得了排污许可证；项目建设未发生重大变动；各类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的监测结果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相应排放标准和排污许可的要求；固体废物按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妥善处置。综上，该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为保护环境，加强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标准的落实和公司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宝化湛江设有能源环保部，现有环境管理干部2人，负责全厂的环境保护管理、污染治理科研、环境保护宣传和教育，以及有关环境保护的对外协调工作。
宝化湛江建立了《宝钢化工湛江有限公司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规定》《宝钢化工湛江有限公司公司固体废物管理办法》《宝钢化工湛江有限公司公司大气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宝钢化工湛江有限公司环保绩效管理制度》等12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还确定了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岗位的责任人或责任机构，并且落实了安全生产隐患定期排查、环境风险设施定期巡检和维护责任制度，重点部位专人负责巡检，日常生产巡检过程随时记录。
[bookmark: _GoBack]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依据环评文件要求采取了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基本符合环评要求，各项措施的具体建设落实情况详见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此外，宝化湛江于2023年5月印发了《宝钢化工湛江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2023年6月在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备案编号：440811－2023－0017－H）。该预案内列明了本项目各项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应急预案和应急资源存储情况。
3) 环境监测和排污口规范化
宝化湛江委托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厂区所属的废水、废气、噪声污染源等进行例行监测；对厂区环境质量进行例行监测；对环保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对污染事故进行应急监测。此外，还根据排污许可和环评要求开展了相应的营运期环境监测。
本项目对各废气、废水排放口进行了规范化设置，悬挂有环保标志牌，各排气筒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设置了永久性监测孔、采样/测试平台和通道等。
3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验收情况，本工程无整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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